
东辛店信用社 董双良 柳延成 2004-9-11 2005-9-11 200000 北京
东辛店信用社 柳延成 董双良 2004-9-11 2005-9-11 200000 泊头市龙华街
东辛店信用社 冯鹏 张洪奎 2005-1-19 2006-1-19 100000 泊头
东辛店信用社 孙东跃 张杏如 2003-1-30 2004-4-30 25000 交河
东辛店信用社 张杏如 乐云胜 2002-2-4 2003-2-4 10000 交河

东辛店合计 535000
后河信用社 王品成 2005-9-15 2006-9-15 30000 洪码头
后河信用社 黄立峰 孙丽霞 2005-5-21 2006-5-21 40000 后河
后河信用社 张吉才 张宏伟 2005-3-21 2006-3-21 17960 张庄
后河信用社 张宏伟 张吉才 2005-3-21 2006-3-21 10000 张庄
后河信用社 王永强 王宝石、董喜臣 2004-8-15 2005-8-15 50000 西关道
后河信用社 张长征 张长江 2005-6-17 2006-6-17 20000 张庄
后河信用社 孟宪坤 孟昭礼、孟庆滨 2003-9-2 2004-8-30 30000 孟码头
后河信用社 孟昭礼 孟宪坤、孟庆滨 2003-9-2 2004-8-30 20000 孟码头
后河信用社 常守海 常守江 2002-1-12 2003-1-1 56000 常乐村
后河信用社 常守海 常守江 2002-1-6 2002-12-10 29260 常乐村
后河信用社 常守海 常守江 2001-1-13 2003-1-1 49000 常乐村
后河信用社 宋泽海 宋占水 2003-8-14 2004-8-14 12000 大树闫
后河信用社 闫金发 闫振全 2004-5-2 2005-5-2 10000 大树闫
后河信用社 常瑞洪 2003-9-29 2004-9-20 250 大树闫

后河信用社 李盈杰 1990-11-2 1991-5-2 20000 张东安
后河信用社 李盈杰 1990-11-2 1991-6-2 21000 张东安
后河信用社 杨全友 杨根起 1995-10-28 1996-10-28 70900 杨庄

后河合计 486370
交河信用社 李艳 綦占瑞 2003-7-5 2004-7-5 200000 交郝路西侧
交河信用社 刘勇 綦占瑞 2003-7-5 2004-7-5 200000 交郝路西侧
交河信用社 刘勇 泊头市交河兴华铸造厂 2003-8-24 2004-8-1 200000 交郝路西侧
交河信用社 刘振 李玉来 2003-7-5 2004-7-5 200000 交郝路西侧

交河合计 800000
齐桥信用社 刘炳志 1990-12-6 1991-5-1 12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陈秀明 1991-3-21 1991-10-30 12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李景扬 李风茂 1991-10-19 1991-12-19 30000 李小庄
齐桥信用社 刘金录 1991-1-7 1992-1-7 10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刘福升 1995-1-21 1995-12-21 12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刘福升 1995-11-7 1996-5-17 293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李景阳 1996-9-19 1996-11-30 10000 李小庄
齐桥信用社 刘炳军 陈秀彦 1997-6-25 1999-6-25 30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张运财 张琴如 2000-6-13 2000-12-13 14980 王古台
齐桥信用社 高仁海 高仁杰 2001-12-6 2002-12-6 36800 鲁道大三
齐桥信用社 蔡秀贞 王桂州 2002-1-12 2003-1-12 10000 安乐王村

齐桥信用社 张绍信 张相旺 2003-9-2 2004-9-2 10000 小园村
齐桥信用社 张振芳 张培永 2003-9-23 2004-9-23 30000 小园村
齐桥信用社 张绍信 王兴林 2003-10-15 2004-10-15 19000 小园村
齐桥信用社 张永林 张九海 2003-10-23 2004-10-23 10000 小园村
齐桥信用社 高俊义 赵树达 2003-11-11 2004-11-11 285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刘海松 刘海忠 2003-11-20 2004-11-20 19000 安乐王村
齐桥信用社 刘海忠 刘海松 2003-11-20 2004-11-20 19000 安乐王村
齐桥信用社 张发顺 张发如 2003-12-9 2004-12-9 10000 王庄村
齐桥信用社 张加瑞 郭治泽 2003-12-9 2004-12-9 10000 王庄村
齐桥信用社 许洪亮 赵树亮 2003-12-15 2004-12-15 19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陈秀华 高金良 2003-12-17 2004-12-12 30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高金良 陈秀华 2003-12-17 2004-12-17 30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张炳领 赵洪刚 2003-12-19 2004-12-19 15000 小河咀
齐桥信用社 刘丙训 2003-12-28 2004-12-28 10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李洪如 韩志良 2004-1-10 2005-1-10 35000 李小庄
齐桥信用社 刘培良 竺振明 2004-3-31 2005-3-31 285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姬兴福 陈文正 2004-3-31 2005-3-31 30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竺振明 刘培良 2004-3-31 2005-3-31 19000 大炉村
齐桥信用社 单金波 陈秀海 2004-4-11 2005-4-11 28500 大炉村

齐桥合计 607580

基本案情

原告宋某（女） 与被告刘某于
2007年 8月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婚后双方未生育小孩。 2009年，在
未经男方同意的情况下，宋某擅自
收养了一女孩，但并未到民政部门
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且未办理户口
登记。 2013年7月，宋某以夫妻感情
已完全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
与刘某离婚， 并依法分割财产，要
求刘某抚养被收养的小孩。
分歧

对于双方婚姻是否解除及财产
问题庭审中均无异议，但是对于未
办理收养登记的小孩由谁来抚养
是本案的焦点，庭审中出现了不同
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法院对于未
办理收养登记的小孩的抚养问题
应按照养父母子女的相关规定依

法作出判决。 虽然形式上双方的收
养行为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规定，
但因原、 被告婚后未生育小孩，符
合收养小孩的条件。 另外从保护未
成年人方面考虑， 小孩是无辜的，
既然双方对于收养的小孩都认可，
且共同生活，双方就应当有抚养和
监护的义务 ，离婚后，对于小孩仍
有教育抚养的义务。 法院应当按照
事实收养的关系来处理小孩的抚
养问题。

第二种意见认为， 法院对未办
理收养登记的小孩的抚养问题不
应处理。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收养应
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
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的
规定，本案中，原、被告收养的小孩，
未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 违背
了法律规定，故收养关系不能成立，
法院对小孩的抚养问题不应作出处
理。

第三种意见认为， 法院应当驳
回原告要求被告抚养被收养小孩
的诉讼请求。 根据收养法的相关规
定，没有到民政部门进行收养登记
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 本案中，原、
被告未按规定进行收养登记， 所以
该收养行为属于非法行为。 非法收
养的小孩不属于原、 被告的合法家

庭成员，双方并未有权利义务关系。
律师观点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 原、 被告与小孩之间的收

养关系未成立。 我国收养法对子女
收养关系的成立规定了形式要件
和实质要件。 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的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收养关系自
登记之日起成立。 ”依法进行登记
是收养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 收养
法第六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
具备下列条件：（一） 无子女；（二）
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
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
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 ”
本案中，原、被告婚后无子女，符合
子女收养的实质性要件，但是由于
双方未到县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
记，因此收养关系未成立。

二、 原、 被告与未经登记而收
养的小孩不产生父母子女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父
母与子女之间只有存在血亲关系，
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这种
血亲关系包括自然血亲关系和拟
制血亲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收
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自收养关
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

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
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
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
关系。 ”收养关系属于拟制血亲关
系，本案中，因原、被告与小孩之间
收养关系未成立，他们之间不存在
拟制血亲。 如果法院判决小孩随某
方生活，就等于强制性地施加给其
中一方抚养的责任，而这种责任的
承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事实收养
关系只能存在于收养法实施前已
经形成的收养关系，在收养法实施
以后， 公民应当按照该法规定，以
合法的形式收养子女。 原、被告收
养小孩是在2007年，该行为产生于
收养法实施之后，因此不存在“形
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的说法。

三、 未经登记收养小孩的抚养
问题不属于法院的裁判范围。 婚姻
家庭案件要解决的是夫妻感情是
否破裂，是否应当离婚以及离婚时
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 原、
被告既然与小孩不存在法律上认
可的父母子女关系 ，因此 ，就谈不
上子女抚养问题。

因此， 法院依法应驳回原告要
求被告抚养孩子的诉讼请求。

就要到春节了，家
政保洁服务也进入了繁
忙期， 因为消费者的消
费需求增长， 而很多家
政服 务 公 司 因 人 员 紧
张，费用也有所提升，有
的需要排队预约才能享
受服务。因此，石家庄市
工商局 12315指挥中心
提醒广大消费者： 请选
择有固定经营场所 、经
过合法注册的经营者；

服务前咨询具体服务项
目和收费标准； 索要正
规、有效票据；请勿轻信
报刊、 户外等家政保洁
服务小广告， 因此类广
告一般只有电话， 一旦
出现问题， 很难再找到
明确的服务提供者 ，造
成消费纠纷难以调解；
服务完毕后， 请检查服
务的质量， 发现问题及
时进行投诉。 马颖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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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给女儿买房
离婚时女婿能否分割

治理欠薪 有法可依

我 之 见我 之 见

家政保洁咋维权

依法治理欠薪问题， 保障农民
工等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是政
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记者对我国
关于工资支付的法律、 法规进行了
梳理， 并就此采访了中国劳动学会
副会长苏海南等专家。

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
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取得
劳动报酬的权利；第五十条规定，工
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
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
动者工资；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
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
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
令支付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
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
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第八十五
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
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由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 加班费
或者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
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
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
加付赔偿金。

对拖欠工资行为最严厉的处罚
体现在刑法修正案 (八 )，修正后的刑
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 以转移财
产、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
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201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
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涉及的术
语界定、定罪量刑标准、单位犯罪等
问题， 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
的法律适用标准。

苏海南等专家表示，鉴于目前工
资权利纠纷多发、 工资拖欠形势严
峻， 我国工资支付保障专门法律建
设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唯一对工资
支付作出专门规定的是1994年劳动
部颁布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但这
一部门规章层次较低、效力较弱，已
不适应当前形势需要。 有鉴于此，有
关部门目前正在争取尽早制定 、出
台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工资支付保
障条例， 加强对各领域工资发放的
保障和规范， 加大对拖欠工资行为
的行政处罚力度。

另一方面，对于推进法律落实、
治理工资拖欠中的一些薄弱环节 ，
也有待加强。 比如，在贯彻落实“欠
薪入罪”的过程中，具体操作实施细

节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劳动法规与
刑法衔接、部门间案件移送效率等，
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在人社部门加
强对拖欠工资行为监管、 打击的同
时， 各行业主管部门也要切实担负
起责任，充分发挥行业监管优势，形
成打击欠薪的强大合力。

据新华社

近日，周女士致电本报求助。 婚后周女士的
父母为其购买一套两居室房屋， 房屋登记在周女
士名下。现周女士与丈夫感情不和，双方准备协议
离婚。周女士的丈夫认为，周女士的父母为其购买
的一套两居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而周女士认为
属于个人财产，双方为此迟迟达不成协议。周女士
问，遇此情况该如何处理才是合理合法的。

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了河北马倍战律师事务
所的底江欣律师。

底江欣律师称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七条之规定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
女购买的不动产 ，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
的 ，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 (三 )项的规定 ，视
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 该不动产应认定
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
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 ，该不动
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

共有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据此 ，周女士
的父母为其购买的一套两居室应为周女士个人

财产 ，周女士的丈夫无权要求分割 。
对于离婚案件中的房屋产权归属认定问

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和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 》等规定 ，可以参照以下标准解决
此类问题 ：

⑴婚前个人购买或父母购买登记在个人名
下的不动产属于个人财产 ；

⑵婚前由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登记在双
方名下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

⑶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
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 ，可按照婚姻
法第十八条第 (三 )项的规定 ，视为只对自己子
女一方的赠与 ，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
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
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 ， 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
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 ， 但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⑷婚后夫妻共同出资或一方出资购买的不动
产，登记在一人或两人名下的，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鉴于社会离婚率较高而不动产价值又较高

的现状 ，底江欣律师建议 ，夫妻双方在共同协商
下签订婚前财产协议 ，将婚前婚后的各种财产问
题作出明确的约定 。 这种协议不是为离婚做准
备 ， 而是为了防止双方因房产的矛盾导致离婚 ，
是有利于双方感情和家庭生活稳定的 。 张乔

四营分社 李海朝 穆增地 1996-9-14 1997-9-14 102905 穆村
四营分社 曲行林 冯秀梅 2003-6-29 2004-6-29 172700 曲泊洛
四营分社 凌广振 凌广龙 1995-11-7 1996-11-7 129985 赵三番
四营分社 王勇 张金良 2003-7-11 2004-7-11 50000 黄屯
四营分社 王纯华 王爱华 2004-4-16 2005-4-16 40000 卢屯
四营分社 凌广龙 凌广振 1995-11-7 1996-11-7 39895 赵三番

四营合计 535485
洼里王信用社 郎桂苓 张瑞川 2002-12-29 2003-12-29 50000 前八尺村
洼里王信用社 王连锁 谢秀英 2003-9-3 2004-9-3 50000 后八尺村
洼里王信用社 王辉 王成岐 2003-9-10 2004-9-10 50000 马庄村

洼里王信用社 王连锁 段玉忠 2002-12-31 2003-12-30 50000 后八尺村
洼里王信用社 乔玉珍 杨秀峰 2003-12-27 2004-12-27 50000 马庄村
洼里王信用社 刘勇 王桂轩 2002-12-13 2003-12-13 50000 沙一村
洼里王信用社 刘辉 杨秀云 2002-12-23 2003-12-23 50000 沙一村
洼里王信用社 王连锁 谢秀英 2003-12-14 2004-12-14 50000 后八尺村
洼里王信用社 王连海 王力 2003-10-8 2004-10-8 50000 马庄村
洼里王信用社 杨秀峰 乔玉珍 2003-9-15 2004-9-15 50000 马庄村

洼里王合计 500000
营子信用社 秦兴起 秦兴胜 2003-7-8 2004-7-8 30000 营子大徘徊
营子信用社 王廷辉 杨忠兴 2003-7-8 2004-7-8 30000 营子大徘徊

营子信用社 杨宗山 赵西俊 2003-7-8 2004-7-8 30000 营子大徘徊
营子信用社 彭俊敏 刘永才 2003-7-9 2004-7-9 30000 营子大徘徊
营子信用社 秦兴龙 牛文周 2003-7-10 2004-7-10 30000 营子大徘徊
营子信用社 李如林 杨忠明 2003-7-8 2004-7-8 20000 营子大徘徊
营子信用社 刘庆林 赵松建 2003-7-9 2004-7-9 20000 营子大徘徊
营子信用社 李振才 王彦梅 1999-7-15 2000-7-15 30000 四营张李庄
营子信用社 张福永 朱合营 2004-3-22 2005-3-22 300000 营子玉皇庙

营子合计 520000

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根据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省泊头市岔道口街 133号王

彬（身份证号码： 130981197712210013）于 2014年 1月 13日签订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
协议 ，共计 25笔本金 1555485元及利息 ，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将其

依法享有的下列债务人 、担保人的借款合同（借据）项下的全部权利 ，通过公开
拍卖的方式依法转让给王彬。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 ，自公告之日
起，请相关债务人、担保人立即向王彬履行还款义务。 此后，由此产生的一切后

果，由债务人、担保人和王彬自行承担，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将不
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单位 ：元

未办理收养手续
婚姻破裂后谁该抚养孩子

王倩

信用社名 称 借 款 人 姓 名 保 证 人 姓 名 借 款 日 期 到 期 日 期 借 款 余 额 借款 人 现 住 址 信 用 社 名 称 借 款 人 姓 名 保 证 人 姓 名 借 款 日 期 到 期 日 期 借 款 余 额 借 款 人 现 住 址 信 用 社 名 称 借 款 人 姓 名 保 证 人 姓 名 借 款 日 期 到 期 日 期 借 款 余 额 借 款 人 现 住 址

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根据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省泊头市泊镇齐庄村 52号刘

秀桥（身份证号码 ： 130981198311251310）于 2014年 1月 13日签订的不良贷款债权转
让协议，共计 56笔本金 2428950元及利息，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将其

依法享有的下列债务人 、担保人的借款合同（借据）项下的全部权利 ，通过公开
拍卖的方式依法转让给刘秀桥。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
起，请相关债务人 、担保人立即向刘秀桥履行还款义务。 此后，由此产生的一切

后果 ，由债务人 、担保人和刘秀桥自行承担 ，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单位 ：元

信 用 社 名 称 借 款 人 姓 名 保 证 人 姓 名 借 款 日 期 到 期 日 期 借 款 余 额 借 款 人 现 住 址 信 用 社 名 称 借 款 人 姓 名 保 证 人 姓 名 借 款 日 期 到 期 日 期 借 款 余 额 借 款 人 现 住 址 信 用 社 名 称 借 款 人 姓 名 保 证 人 姓 名 借 款 日 期 到 期 日 期 借 款 余 额 借款 人 现 住 址

一 、选调范围与职数 ：在河北省
政法系统公开选调符合法官任职
资格条件的工作人员8名。

二 、选调职位 ：执行岗位法官4
名（男性），其他岗位法官2名（不限

性别），司法警察2名（男性）。
三 、选调基本条件 ：1.具备公务

员身份的科级及科级以下人员；2.
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3. 年龄在35
周岁以下 （1979年 1月 1日以后出

生）， 法警要求身高 1.73米以上；
4．须通过国家司法资格考试并获
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

四 、 报名时间 ：2014年2月17日
至2014年2月26日。

详情请浏览河北法院网“公告
栏”。

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

2014年1月21日

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

收养子女


